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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推動消費者委員會組織法規修訂，釐清消費類別法律法規職能重疊
問題

2021年6月24日於立法會通過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，
並於2022年1月1日起生效。長久以來，市民一直期盼着在消費者購買商
品及服務時能通過消費者權益法律獲得相應的權益保障，但該法律的通
過並非澳門的消費權益便能得到有效保障、一勞永逸，當中仍遺漏一項
關鍵的保障──消費者委員會的執法權力及其組織功能。
根據現時生效的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，當中第八十六
條﹝生效及產生效力﹞第二款中規定：「上條第一款（二）項的規定於
消委會新組織法規生效後方產生效力」。換言之，目前雖有更明細的法
律條文保障消費者權益，但是在執法方面卻缺失執行實體的部份，即未
有真正可執法的組織架構，以執行新法所賦予的權限，從而切實保障消
費者的核心權益。
另外，特區政府於修改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時未考慮
到與其相關的法律，該法律的執法部門，即消費者委員會現時與其他權
限部門職能現交叉現象。例如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負責監察執行八月十七
日第50/92/M號法令《訂定供應予消費者之熟食產品標簽所應該遵守之條
件》與七月十五日第6/96/M號法律《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
法 律制度》 、 市政署負責執 法 第 5 / 2 0 1 3 號 法 律 《食品安全法 》 、
第35/2021號行政法規《藥物監督管理局的組織及運作》第三條﹝職責﹞
規定：「(十) 監管藥物及對健康有好處的物品的廣告活動」，上述法律
法規與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存有職能重疊、立法條文
重合的現象，惟特區政府從未就涉及的法律法規作出任何釐清，令市民
消費權益受損且無從得知該如何尋求合適部門以提供相對應的協助。
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，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晰、準確、連貫
和完整的回復：
一、 第9/2021號法律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生效一年有多，在新組織法
規生效前，消費者委員將如何執法，特區政府就消費者委員會的組織重
建作出何種調整措施，以及現時的修改進度情況及確保執法相關人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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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有何實質進展？
二、 特區政府有何實質性且可執行的釐清各法律法規負責範疇機制，以
確保消費者在澳獲得法律上相應合理的保障，讓市民遇到不公對待時能
及時尋獲正確部門協助處理有關問題，以保障消費者基本權益？
三、 就上述提及的保障消費者權益相關法律法規，其職能及執法權限分
散至多個部門﹝消費者委員會、經濟及科技發展局、市政署、藥物監督
管理局﹞，特區政府有何整合職能的行動，集中職能消除現時職過度重
疊問題，避免人力資源浪費，同時方便個案集中至同一執法部門處理，
充分保障消費者合理權益，並節省時間提升執法效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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